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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 MSCI 中国 A 股 ESG 通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重要提示

1、国泰MSCI 中国 A 股 ESG 通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的募集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05号文准予注册募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

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市场前景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2、本基金类别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方式为交易型开放式。

3、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托管人

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4、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

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5、本基金自 2022年 5月 24日至 2022年 8月 23日进行发售。本基金的投资者可选择

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3种方式。如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

时间作出调整，本公司将作出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本基金可根据认购的情况适当调整募集

时间，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并予以公告。

6、募集规模上限及控制方案

募集期内，本基金募集规模上限为 50亿元人民币（不包含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下

同），其中网上现金认购和网下现金认购（以下简称“现金认购”）的合计募集规模上限为人

民币 40亿元。

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1）现金认购采取“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对上述规模限制进行控制。具体处理方式

如下：

1）若募集期内本基金现金认购募集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40亿元，则投资者在募集期内

提交的现金认购有效认购申请全部予以确认。

2）若募集期内任一基金份额发售日（含募集首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后，本基金现金

认购募集总规模超过 40亿份（折合为金额 40亿元人民币），则该日为本基金最后认购日（即

募集期末日），本基金自募集期末日的次日起不再接受投资者认购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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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期末日之前的现金认购有效认购申请全部予以确认，对募集期末日的现金认购有效认购

申请采用“末日比例确认”的原则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不含募集期间利

息）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

3）末日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的计算方法（公式中金额均不含募集期间利息）：

募集期末日现金认购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40亿份－募集期末日之前现金认购有效

认购申请份额）/募集期末日现金认购有效认购申请份额

网上现金认购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者有效认购申请确认份额=投资者在募集期末日

提交的现金认购有效认购申请份额*募集期末日现金认购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按照募集期末日现金认购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

例对募集期末日每笔现金认购有效认购申请份额进行部分确认处理，因对每笔认购明细处理

的精度等原因，最终确认的本基金的现金认购有效认购份额（不含募集期利息）可能会略微

高于或低于 40亿份。最终投资者现金认购有效认购申请确认份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最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

（2）对于网下股票认购，募集结束后，若本基金募集期内的网下股票认购有效认购申

请全部确认后与现金认购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则投资者在募集期内提交的网下股票

认购有效认购申请根据招募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确认。募集结束后，若本基金募集期内的网下

股票认购有效认购申请全部确认后与现金认购合计超过人民币 50亿元，基金管理人可以根

据拟跟踪指数的基本情况、参与认购股票的流动性和数量、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等多种因素拒

绝全部或部分的认购申报，使得确认的网下股票认购有效认购申请与现金认购合计不超过人

民币 50亿元。

7、本基金的网上现金发售通过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

券公司办理。

8、本基金的网下现金发售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

下股票发售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进行。发售代理机构请见“七

（三）2、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各销售机构的办理地点、办理日期、办理时

间和办理程序等事项参照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9、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

金账户。

10、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份或其整数倍。

投资人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募集期间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规模没有限制，但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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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监管要求另有规定的除外。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单笔认购须为 1,000份

或其整数倍。投资人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募集期间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规模没有限制，

但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另有规定的除外。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投资人进行网

下股票认购，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股，超过 1,000股的部分须为 100股的整

数倍。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标的指数成份股或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详见本公告“八、本

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清单”）。投资人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限，如网下

股票认购期间全部投资人对单只股票累计申报数量合计超过该只股票在标的指数中权重占

比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但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另有规定

的除外。

11、投资者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基金管理人或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备足认购资金或

股票，办理认购手续。网上现金认购可多次申报，申报提交后不得撤销，申报一经确认，认

购资金即被冻结。网下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在销售机构规定的时间之后不得撤销。网下股票

认购申请提交后如需撤销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12、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

到认购申请。认购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

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由于投资人过错而产生的任何损失由

投资人自行承担。

13、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募集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详细阅读 2022年 5月 19日发布在本公司网站（www.gtfund.com）等指定网站上的《国

泰MSCI中国 A股 ESG通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投资人

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业务申请表格和了解本基金募集相关事宜。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及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和本公告将同时刊登在《证券时报》。

14、募集期内，本基金还有可能新增或者变更发售代理机构，敬请留意近期本公司及各

发售代理机构的公告，或拨打本公司及各发售代理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15、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021-31089000 或各发售代理

机构咨询电话了解认购事宜。

16、基金募集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确定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报深圳证券交易

所等有关部门认可后，予以公告。本基金上市后，未登记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基金份额只

能进行二级市场买卖，如投资者需进行上述份额的赎回交易，须转托管到本基金的申购赎回

代理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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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销售安排及募集期其他相关事项做适当调整。

18、风险提示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

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

融工具，投资者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

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

基金分为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不同类型，投资者投

资不同类型的基金将获得不同的收益预期，也将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一般来说，基金的收

益预期越高，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越大。

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投资本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

立决策。投资人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的收益，但同时也需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基金投资中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本基金特有风险、本基金法律

文件中涉及基金风险特征的表述与销售机构对基金的风险评级可能不一致的风险和其他风

险等。本基金特有风险包括：标的指数回报与股票市场平均回报偏离的风险、标的指数波动

的风险、基金投资组合回报与标的指数回报偏离的风险及跟踪误差控制未达约定目标的风险、

标的指数变更的风险、指数编制机构停止服务的风险、基金份额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折溢价的

风险、成份股停牌的风险、参考 IOPV 决策和 IOPV计算错误的风险、基金退市风险、投资

人申购失败的风险、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失败的风险、基金份额赎回对价的变现风险、申购

赎回清单差错风险、申购赎回清单标识设置风险、第三方机构服务的风险、投资资产支持证

券的风险、投资股指期货的风险、参与融资业务的风险、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风险、

存托凭证投资风险、基金合同提前终止的风险等。

本基金可投资资产支持证券，主要存在与基础资产相关的风险、与资产支持证券相关的

风险、与专项计划管理相关的风险和其他风险。

本基金可投资股指期货，需承受投资股指期货带来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

法律风险等。由于股指期货通常具有杠杆效应，价格波动比标的工具更为剧烈。并且由于股

指期货定价复杂，不适当的估值可能使基金资产面临损失风险。股指期货采用保证金交易制

度，由于保证金交易具有杠杆性，当出现不利行情时，股价指数微小的变动就可能会使投资

人权益遭受较大损失。股指期货采用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补足保

证金，按规定将被强制平仓，可能给投资人带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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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可参与融资业务，存在投资风险和合规风险等风险。

本基金可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面临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风险。

本基金可投资存托凭证，基金净值可能受到存托凭证的境外基础证券价格波动影响，存

托凭证的境外基础证券的相关风险可能直接或间接成为本基金的风险。

本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存托凭证或

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存托凭证，基金资产并非必然投资存托凭证。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

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份额

持有人可能面临基金合同提前终止的风险。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理论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

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策略跟踪标的指数，其风险收

益特征与标的指数所表征的市场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相似。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本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

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本基金在募集期内按 1.00元面值发售并不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人按 1.00元

面值购买基金份额以后，有可能面临基金份额净值跌破 1.00元、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

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人做出

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19、本基金管理人拥有对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一、本次发售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和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国泰MSCI中国 A股 ESG通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MSCIESGETF

基金代码：159621

（二）基金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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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四）存续期限

不定期。

（五）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六）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七）募集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

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八）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网下现金、网下股票发售直销机构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详见本公告“七（三）2、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3、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详见本

公告“七（三）3、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九）发售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的募集期限不超过 3个月，自基金份额开始发售之日起计算。本基金自 2022年

5月 24 日至 2022年 8月 23日进行发售。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

下股票认购 3种方式。如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本公司将作出相应

调整并予以公告。本基金可根据认购的情况适当调整募集时间，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

并予以公告。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募集的股票按照交易所和注册登记机构的规则和流程办理股票的冻结和过户。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 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2亿份，基金募

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 2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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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人的条件下，基金募集期届满或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

金发售，并在 10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

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

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

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网下股票认购募集的股

票由发售代理机构予以冻结。

若募集期限届满，本基金仍未达到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

生的债务和费用，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30日内返还投资人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对于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发售代理机构应予以解冻。

（十）募集资金利息与募集股票权益的处理方式

网下现金认购及网上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

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投资人以股票认购的，认购股票由发售代理机构予以冻结，该股

票自认购日至注册登记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所产生的权益归属依据相关规则办

理。

（十一）认购费用

认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具体的认购费率如下：

认购份额（M） 认购费率

M＜50万份 0.80%
50万份≤M＜100万份 0.50%

M≥100万份 按笔收取，每笔100元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时按照上表所示费率收取认购费用。基金管理人办理网

下股票认购时不收取认购费用。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

认购时可参照上述费率结构收取一定的佣金。

（十二）网上现金认购

1、认购金额的计算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佣金=固定费用）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固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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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向投资人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佣金。

网上现金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

有。网上现金认购的利息和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利息折算的基金份额保留

至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利息折算的份额＝利息/认购价格

例：某投资人到某发售代理机构认购 10,000份本基金，假设该发售代理机构确认的佣

金比率为 0.80%，则投资人需支付的认购佣金和需准备的认购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佣金＝1.00×10,000×0.80%＝80.00元

认购金额＝1.00×10,000×（1＋0.80%）＝10,080.00元

即投资人需准备 10,080.00元资金，方可认购到 10,000份本基金基金份额。假如该笔认

购金额产生利息 10元，则投资者可得 10,010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2、认购限额

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份或其整数倍。投资

人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募集期间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规模没有限制，但法律法规或监

管要求另有规定的除外。

3、认购申请

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备足认购资金，办理认购手续。

网上现金认购可多次申报，申报提交后不得撤销，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4、认购确认

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投资人应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机构查询认购确认情况。

（十三）网下现金认购

1、认购金额的计算

（1）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认购费用和

认购金额的计算如下：

1）若适用比例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认购费用＝认购价格×认购份额×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认购费率）

总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认购价格

2）若适用固定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认购费用＝固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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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固定费用

总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认购价格

认购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向投资人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费用。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

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利息折算的份额保留至

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例：某投资人到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认购 100,000份基金份额，认购费率为 0.80%。假

定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为 10.82元，则需准备的资金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费用＝1.00×100,000×0.80%＝800.00元

认购金额＝1.00×100,000×（1＋0.80%）＝100,800.00元

总认购份额＝100,000＋10.82/1.00＝100,010份

即投资人若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认购本基金 100,000份，需准备 100,800.00元资金，

假定该笔认购金额产生利息 10.82元，则投资人可得到 100,010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2）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认购佣金

和认购金额的计算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计算。

2、认购限额

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单笔认购须为 1,000份或其整数倍。投资人在募

集期内可多次认购，募集期间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规模没有限制，但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

另有规定的除外。

3、认购申请

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备足认购资金，办理认购手续。网下

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在销售机构规定的时间之后不得撤销。

4、认购确认

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投资人应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机构查询认购确认情况。

（十四）网下股票认购

1、认购限额：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投资人进行网下股票认购，单只股

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股，超过 1,000股的部分须为 100股的整数倍。用以认购的股

票必须是标的指数成份股或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详见本公告“八、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清

单”）。投资人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限，如网下股票认购期间全部投

资人对单只股票累计申报数量合计超过该只股票在标的指数中权重占比的，基金管理人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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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但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另有规定的除外。

2、认购申请：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备足认购股票，办理认

购手续。网下股票认购申请提交后如需撤销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3、特殊情形

（1）已公告的将被调出标的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2）限制个股认购规模：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开始日前 3个月个股的交易

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开始

日前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3）临时拒绝个股认购：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

常的个股，或长期停牌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4）根据法律法规本基金不得持有的标的指数成份股，将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4、认购份额的计算公式

投资人的认购份额 =

i=1
n 第 i 只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 × 有效认购数量/� ୳ ୳�

（其中，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有效认购数量由基金管理人确认，具体规定见本基

金招募说明书。）

5、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在投资者认购确认时收取，在发售代理机构允许的条件下，

投资者可选择以现金或基金份额的方式支付认购佣金，具体计算方式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

定为准。

6、特别提示：投资人应根据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股票认购，并及时履

行因股票认购导致的股份减持所涉及的信息披露等义务；对于认购期间分红派息等权益变动

以注册登记机构业务规则为准。

二、发售方式及相关规定

（一）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3 种方式认购本基

金。

（二）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份或其整数倍。

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单笔认购须为 1,000份或其整数倍。网下股票认购以

单只股票股数申报，投资人进行网下股票认购，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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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000股的部分须为 100股的整数倍。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标的指数成份股或已公告的

备选成份股（详见本公告“八、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清单”）。募集期内投资人可以重复认购

本基金，累计认购不设上限，但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投资人开户

（一）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深圳证券账户，深圳证券账户是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以下简称“深圳 A股账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以下简称“证

券投资基金账户”）。

1、已有深圳 A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投资人不必再办理开户手续。

2、尚无深圳 A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投资人，需在认购前持身份证明文件到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开户代理机构办理深圳 A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

金账户的开户手续。有关开设深圳 A股账户和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具体程序和办法，请到

各开户网点详细咨询有关规定。

（二）账户使用注意事项

1、如投资人需要参与网下现金或网上现金认购，应使用深圳 A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投

资基金账户；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只能进行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

购和二级市场交易。

2、如投资人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本基金标的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进行网

下股票认购的，应开立并使用深圳 A 股账户。

3、如投资人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本基金标的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进行网

下股票认购的，除了持有深圳 A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外，还应持有上海证券交

易所 A 股账户（以下简称“上海 A 股账户”），且该两个账户的证件号码及名称属于同一

投资人所有，并注意投资人认购基金份额的托管证券公司和上海 A 股账户指定交易证券公

司应符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

四、本基金的认购程序

（一）网上现金认购的程序

1、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发售日的上午 9:30-11:30和下午 1:00-3: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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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购手续：

（1）开立深圳 A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2）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投资者可通过填写认购委托单、电话委托、磁卡委托、网上委托等方式申报认购

委托，可多次申报，申报提交后不得撤销，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具体时间和认购手续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发售代理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

（二）网下现金认购的程序

1、直销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基金发售日的 9：30至 16：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办理）。

（2）个人投资者办理基金认购申请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深圳 A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原件及复印件；

3）加盖银行受理章的银行付款凭证回单原件及复印件；

4）填妥的基金网下现金认购业务申请表；

5）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未填写问卷者提交）。

（3）机构投资者办理基金认购申请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1）营业执照（或登记注册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的副本原件及加盖单

位公章的复印件；

2）深圳 A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原件及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4）法人及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及经其签字复印件；

5）加盖银行受理章的银行付款凭证回单原件及复印件；

6）填妥的《机构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未填写问卷者提交）。

（4）认购资金的划拨：

投资者办理认购前应将足额资金通过银行汇入下列任一银行账户：

a、账户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31001520313056005017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105290028005

全国联行号：5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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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账户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436459213754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中银大厦支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104290003791

全国联行号：40379

c、账户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03492300040004223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卢湾支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103290028025

全国联行号：092802

d、账户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1001202919025802010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102290020294

全国联行号：20304005

e、账户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096819216089155910001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308290003020

全国联行号：82051

f、账户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0763922329500177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310290000152

g、账户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310069260018800003927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车墩支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301290051435

h、账户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1820018800039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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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江苏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313290050010

（5）汇款时，投资者须注意以下事项：

1）投资者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深圳 A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登记的名称；

2）汇款时应提示银行柜台人员准确完整地传递汇款信息，包括汇款人和用途栏内容；

3）为确保投资者资金及时准确入账，建议投资者将加盖银行业务受理章的汇款单据传

真至本公司直销柜台。

4）投资者应在认购申请当日 16：00之前将资金足额汇入本公司直销账户。

2、发售代理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发售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2）认购手续：

1）开立深圳 A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2）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投资者可通过填写认购委托单，同时填写委托该发售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网上现金认

购的委托申请书。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具体认购手续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网下股票认购的程序

1、直销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发售日的 9:30至 16: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2）认购手续：

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基金管理人的规定，到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办理认购手

续，并备足认购股票。网下股票认购申请一经确认不得撤销。

2、发售代理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发售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2）认购手续：

具体时间和认购手续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申报一

经确认，认购股票即被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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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算与交割

（一）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

动用。网下现金认购及网上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

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投资人以股票认购的，认购股票由发售代理机构予以冻结，该股

票自认购日至注册登记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所产生的权益归属依据相关规则办

理。

（二）本基金权益登记由注册登记机构在基金发售结束后完成过户登记。

六、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2亿份，基金募集

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 2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 200

人的条件下，基金募集期届满或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

售，并在 10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

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人

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

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本基金募集失败时，基金管理人应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在基金募集期

限届满后 30日内返还投资人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对于基金募集期间

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发售代理机构应予以解冻。

七、本次发售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200号 2层 22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18号 8号楼嘉昱大厦 16层-19层

设立日期：1998年 3月 5日

法定代表人：邱军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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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辛怡

联系电话：（021）31089000，400-888-8688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院 1号楼 6-30层、32-42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院 1号楼 6-30层、32-42 层

法定代表人：朱鹤新

成立时间：1987年 4月 20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89.35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批准设立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函[1987]14号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2004]125号

联系人：中信银行资产托管部

联系电话：4006800000

传真：010-85230024

客服电话：95558

网址：bank.ecitic.com

（三）销售机构

1、网下现金、网下股票发售直销机构

机构名称 机构信息

国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直

销柜台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200号
2层 22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18 号 8 号楼嘉昱大厦 16
层-19层

客户服务专线：400-888-8688，021-31089000

传真：021-31081861 网址：www.gtfund.com

2、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参与网下股票认购）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1号招商证券大厦

客服电话：400-888-8111/95565

http://www.gt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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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newone.com.cn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3）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参与网下股票认购）

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8号长江证券大厦

客服电话：95579

网址：www.95579.com

（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参与网下现金认购）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35层、28层 A02单元

客服电话：400-800-1001

网址：www.essence.com.cn

（5）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号 1号楼 2001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sd.citics.com

（6）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参与网下现金认购）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客服电话：95525

网址：www.ebscn.com

（7）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95号 901室（部位：自编 01）,1001室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www.gzs.com.cn

（8）其他发售代理机构请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关于增加发售代理机构的相关公告或基

金管理人网站。

3、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本基金的网上现金发售通过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办理，本

基金管理人将不就此事项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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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发售本基金，并及

时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列示。

（四）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法定代表人：于文强

联系电话：010-50938600

传真：010-50938907

联系人：赵亦清

（五）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8楼至 20楼

负责人：韩炯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联系人：丁媛

经办律师：黎明、丁媛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单元 01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 588号前滩中心 42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魏佳亮

经办注册会计师：应晨斌、魏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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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

前 3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

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

或长期停牌，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

的认购申报。如遇指数成份股调整，则最终确认可接受股票换购的清单以最终调整公告的成

份股清单为准。

网下股票认购名单

代码 简称 代码 简称

6୳୳5�9 贵州茅台 6୳�336 新华保险

6୳୳୳36 招商银行 ୳୳292୳ 德赛西威

3୳୳75୳ 宁德时代 6୳3939 益丰药房

6୳3259 药明康德 ୳୳2୳32 苏泊尔

6୳�୳�2 隆基股份 6୳3444 吉比特

3୳୳76୳ 迈瑞医疗 6୳3833 欧派家居

୳୳2594 比亚迪 6୳୳46୳ 士兰微

6୳��66 兴业银行 ୳୳୳739 普洛药业

6୳�398 工商银行 6୳୳233 圆通速递

6୳�3�8 中国平安 6୳�838 成都银行

6୳�888 中国中免 6୳3369 今世缘

୳୳୳858 五粮液 6୳୳38୳ 健康元

୳୳23୳4 洋河股份 3୳୳75� 迈为股份

୳୳୳୳୳� 平安银行 ୳୳2294 信立泰

୳୳2475 立讯精密 6୳୳�43 金发科技

୳୳2�42 宁波银行 6୳୳845 宝信软件

6୳୳9୳୳ 长江电力 6୳୳256 广汇能源

6୳୳୳୳୳ 浦发银行 3୳୳357 我武生物

6୳�288 农业银行 6୳୳୳�8 上港集团

3୳୳274 阳光电源 6୳୳795 国电电力

6୳୳୳3୳ 中信证券 688୳36 传音控股

6୳୳69୳ 海尔智家 6୳୳52� 华海药业

6୳�328 交通银行 ୳୳2557 洽洽食品

6୳୳୳48 保利发展 ୳୳୳୳୳9 中国宝安

6୳୳887 伊利股份 ୳୳2673 西部证券

୳୳୳୳୳2 万科 A 6୳���7 中国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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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୳୳୳�9 宝钢股份 6୳୳298 安琪酵母

୳୳27�4 牧原股份 ୳୳୳5�3 丽珠集团

6୳୳8୳9 山西汾酒 6୳୳୳�� 华能国际

୳୳୳568 泸州老窖 3୳୳763 锦浪科技

6୳3288 海天味业 ୳୳234୳ 格林美

3୳୳498 温氏股份 6୳��62 天风证券

6୳�6୳� 中国太保 6୳��୳8 财通证券

6୳�658 邮储银行 ୳୳୳786 北新建材

3୳୳୳59 东方财富 6୳୳872 中炬高新

6୳୳୳�6 民生银行 ୳୳284� 视源股份

6୳୳3୳9 万华化学 3୳୳433 蓝思科技

6୳�8�8 光大银行 688୳୳8 澜起科技

୳୳246୳ 赣锋锂业 6୳୳୳39 四川路桥

୳୳୳538 云南白药 ୳୳୳୳27 深圳能源

୳୳2352 顺丰控股 ୳୳2୳44 美年健康

6୳�668 中国建筑 6୳୳754 锦江酒店

6୳�688 华泰证券 ୳୳୳983 山西焦煤

6୳�୳66 中信建投 3୳୳6୳� 康泰生物

୳୳୳୳63 中兴通讯 ୳୳2�8୳ 纳思达

6୳୳438 通威股份 6୳୳688 上海石化

6୳�988 中国银行 ୳୳2୳�୳ 传化智联

3୳୳�24 汇川技术 ୳୳29�6 深南电路

୳୳୳895 双汇发展 ୳୳୳987 越秀金控

୳୳୳725 京东方 A 688�26 沪硅产业-U

6୳୳745 闻泰科技 ୳୳2797 第一创业

୳୳2୳27 分众传媒 6୳�992 金隅集团

6୳3799 华友钴业 ୳୳2�2୳ 韵达股份

3୳୳୳�4 亿纬锂能 ୳୳୳799 酒鬼酒

3୳୳�42 沃森生物 ୳୳2236 大华股份

6୳3993 洛阳钼业 ୳୳26୳� 龙佰集团

688��� 金山办公 6୳୳୳୳9 上海机场

6୳୳276 恒瑞医药 ୳୳୳723 美锦能源

6୳୳999 招商证券 ୳୳2938 鹏鼎控股

3୳୳୳�5 爱尔眼科 3୳୳୳33 同花顺

6୳୳585 海螺水泥 6୳୳362 江西铜业

୳୳28�2 恩捷股份 6୳�933 永辉超市

6୳�୳88 中国神华 6୳୳848 上海临港

6୳��69 北京银行 6୳୳486 扬农化工

୳୳୳776 广发证券 ୳୳2756 永兴材料

6୳୳4୳6 国电南瑞 ୳୳୳656 金科股份

6୳୳66୳ 福耀玻璃 ୳୳25୳8 老板电器

6୳�8�6 京沪高铁 6୳୳9�8 中泰证券

୳୳224� 歌尔股份 3୳୳2୳7 欣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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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୳�229 上海银行 6୳୳674 川投能源

6୳୳436 片仔癀 ୳୳2୳�3 中航机电

6୳୳�96 复星医药 ୳୳2�53 石基信息

6୳3659 璞泰来 ୳୳୳423 东阿阿胶

6୳�9�9 中远海控 ୳୳୳7୳3 恒逸石化

6୳୳837 海通证券 6୳୳୳6� 国投资本

୳୳282� 凯莱英 688�69 石头科技

6୳୳926 杭州银行 6୳�699 潞安环能

୳୳223୳ 科大讯飞 6୳�456 国联证券

3୳୳782 卓胜微 6୳36୳5 珀莱雅

3୳୳�22 智飞生物 ୳୳୳425 徐工机械

୳୳22୳2 金风科技 ୳୳2252 上海莱士

6୳3882 金域医学 3୳୳383 光环新网

6୳�225 陕西煤业 ୳୳24�4 高德红外

6୳୳୳29 南方航空 6୳�23� 环旭电子

୳୳�979 招商蛇口 6୳38�6 顾家家居

6୳୳588 用友网络 6୳୳885 宏发股份

3୳୳759 康龙化成 6୳�233 桐昆股份

6୳�877 正泰电器 3୳୳223 北京君正

6୳�633 长城汽车 ୳୳୳932 华菱钢铁

6୳୳�32 重庆啤酒 6୳୳�53 建发股份

୳୳2493 荣盛石化 ୳୳2926 华西证券

6୳�939 建设银行 6୳୳�4� 兴发集团

6୳�39୳ 中国中铁 ୳୳2�46 荣盛发展

6୳�628 中国人寿 3୳୳253 卫宁健康

6୳୳383 金地集团 6୳୳875 东方电气

6୳୳57୳ 恒生电子 6୳36�3 国联股份

6୳୳୳28 中国石化 ୳୳2୳64 华峰化学

6୳୳୳3� 三一重工 ୳୳2୳8୳ 中材科技

6୳୳୳�5 华夏银行 6୳୳779 水井坊

୳୳2459 晶澳科技 6୳�2�6 君正集团

6୳୳346 恒力石化 688�85 康希诺

3୳୳4�3 芒果超媒 6୳୳5�� 国药股份

6୳��55 新城控股 ୳୳2୳78 太阳纸业

6୳35୳� 韦尔股份 6୳3�85 上机数控

୳୳2�29 中环股份 ୳୳26୳2 世纪华通

୳୳237� 北方华创 6୳୳352 浙江龙盛

6୳୳�76 中国巨石 ୳୳୳83୳ 鲁西化工

୳୳2555 三七互娱 6୳୳�77 雅戈尔

6୳୳�୳4 上汽集团 ୳୳୳63୳ 铜陵有色

6୳�727 上海电气 ୳୳୳738 航发控制

6୳୳6୳୳ 青岛啤酒 6୳32�8 日月股份

6୳୳��� 北方稀土 ୳୳25୳7 涪陵榨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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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୳�766 中国中车 ୳୳୳8୳7 云铝股份

6୳�36୳ 三六零 ୳୳26୳୳ 领益智造

୳୳2୳49 紫光国微 3୳୳677 英科医疗

6୳�୳୳9 南京银行 ୳୳୳825 太钢不锈

6୳�857 中国石油 ୳୳2୳୳7 华兰生物

6୳୳763 通策医疗 6୳�୳58 赛轮轮胎

6୳�9�6 浙商银行 6୳୳392 盛和资源

6୳�669 中国电建 ୳୳୳86୳ 顺鑫农业

3୳୳496 中科创达 6୳3589 口子窖

6୳୳୳5୳ 中国联通 6୳୳�6୳ 巨化股份

6୳୳332 白云山 ୳୳2385 大北农

6୳୳958 东方证券 3୳୳୳37 新宙邦

6୳�2�� 国泰君安 6୳3883 老百姓

୳୳23�� 海大集团 6୳35�7 绝味食品

6୳୳893 航发动力 6୳୳7୳5 中航产融

3୳୳4୳8 三环集团 6୳୳�6� 天坛生物

୳୳୳938 紫光股份 ୳୳2384 东山精密

6୳�377 兴业证券 ୳୳24୳5 四维图新

6୳୳9�9 江苏银行 ୳୳୳୳66 中国长城

6୳3392 万泰生物 6୳�636 旗滨集团

6୳�985 中国核电 6୳3267 鸿远电子

3୳୳896 爱美客 6୳୳4�5 小商品城

6୳୳522 中天科技 ୳୳243୳ 杭氧股份

6୳38୳6 福斯特 6୳୳୳79 人福医药

6୳୳�83 生益科技 6୳�99୳ 南京证券

6୳୳2�9 南山铝业 3୳୳676 华大基因

6୳3486 科沃斯 ୳୳279� 坚朗五金

୳୳୳977 浪潮信息 ୳୳2�85 华天科技

୳୳୳୳69 华侨城 A ୳୳2�52 广电运通

6୳3899 晨光股份 6୳3658 安图生物

6୳�6�5 明阳智能 6୳୳583 海油工程

୳୳୳�66 申万宏源 ୳୳୳629 攀钢钒钛

୳୳୳�୳୳ TCL 科技 3୳୳699 光威复材

6୳�788 光大证券 6୳୳୳27 华电国际

୳୳୳963 华东医药 6୳3�6୳ 汇顶科技

6୳���� 中国国航 6୳୳5�6 方大炭素

୳୳26୳3 以岭药业 6୳୳୳26 中远海能

6୳3986 兆易创新 6୳�966 玲珑轮胎

6୳��38 工业富联 6୳��98 东兴证券

6୳୳584 长电科技 6୳୳988 赤峰黄金

୳୳୳3୳� 东方盛虹 6୳୳998 九州通

6୳୳989 宝丰能源 6୳୳598 北大荒

6୳୳୳�୳ 包钢股份 ୳୳2422 科伦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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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୳3456 九洲药业 6୳�598 中国外运

୳୳୳596 古井贡酒 ୳୳୳728 国元证券

6୳୳��5 中国东航 3୳୳3୳8 中际旭创

3୳୳୳୳3 乐普医疗 ୳୳୳975 银泰黄金

୳୳୳�57 中联重科 ୳୳2୳3୳ 达安基因

6୳୳�88 兖矿能源 6୳�555 东吴证券

6୳�3�9 中国人保 ୳୳୳7୳9 河钢股份

3୳୳347 泰格医药 6୳୳487 亨通光电

6୳�995 中金公司 ୳୳୳8୳୳ 一汽解放

688୳୳9 中国通号 ୳୳2223 鱼跃医疗

୳୳224୳ 盛新锂能 6୳୳369 西南证券

୳୳୳999 华润三九 ୳୳2925 盈趣科技

୳୳2୳74 国轩高科 6୳୳୳38 中直股份

6୳୳8୳3 新奥股份 6୳୳549 厦门钨业

6୳�88� 中国银河 ୳୳2568 百润股份

୳୳୳625 长安汽车 ୳୳2266 浙富控股

6୳୳655 豫园股份 6୳�696 中银证券

୳୳୳783 长江证券 6୳3233 大参林

6୳�6୳7 上海医药 ୳୳2456 欧菲光

6୳3737 三棵树 ୳୳୳547 航天发展

6୳�9୳� 方正证券 3୳୳724 捷佳伟创

6୳�799 星宇股份 ୳୳୳୳5୳ 深天马 A

୳୳27୳9 天赐材料 6୳3338 浙江鼎力

3୳୳454 深信服 6୳37�2 七一二

6୳�6୳୳ 中国铝业 6୳୳3�5 上海家化

୳୳୳338 潍柴动力 ୳୳୳998 隆平高科

6୳୳�7୳ 上海建工 6୳3858 步长制药

3୳୳45୳ 先导智能 ୳୳24୳9 雅克科技

6୳�878 浙商证券 ୳୳2299 圣农发展

6୳୳�5୳ 中国船舶 ୳୳2465 海格通信

6୳୳6୳6 绿地控股 ୳୳2558 巨人网络

6୳୳8୳� 华新水泥 ୳୳2444 巨星科技

6୳୳୳89 特变电工 ୳୳254� 鸿路钢构

6୳୳886 国投电力 3୳୳25� 光线传媒

3୳୳39୳ 天华超净 ୳୳2939 长城证券

3୳୳529 健帆生物 ୳୳2373 千方科技

3୳୳�46 汤臣倍健 688୳୳6 杭可科技

6୳37୳7 健友股份 ୳୳2�38 顺络电子

୳୳2୳୳� 新和成 6୳3866 桃李面包

3୳୳66� 圣邦股份 3୳୳558 贝达药业

୳୳2624 完美世界 ୳୳2�45 中核钛白

6୳�୳77 渝农商行 ୳୳୳988 华工科技

688୳�2 中微公司 ୳୳2�56 通富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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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୳୳3�6 晶盛机电 ୳୳25୳୳ 山西证券

6୳3345 安井食品 ୳୳୳75୳ 国海证券

୳୳2463 沪电股份 ୳୳2୳65 东华软件

୳୳2353 杰瑞股份 6୳୳895 张江高科

3୳୳595 欧普康视 ୳୳2958 青农商行

6୳୳7୳4 物产中大 ୳୳2�57 正邦科技

3୳୳628 亿联网络 ୳୳25୳6 协鑫集成

6୳୳547 山东黄金 3୳୳4�8 昆仑万维

୳୳୳66� 长春高新 688୳୳2 睿创微纳

3୳୳999 金龙鱼 ୳୳୳୳2� 深科技

3୳୳୳73 当升科技 ୳୳269୳ 美亚光电

6୳3�27 昭衍新药 3୳୳296 利亚德

୳୳୳876 新希望 3୳୳୳88 长信科技

6୳୳74� 华域汽车 6୳୳699 均胜电子

6୳�865 福莱特 ୳୳2563 森马服饰

୳୳2625 光启技术 6୳3638 艾迪精密

3୳୳�44 宋城演艺 3୳୳୳7୳ 碧水源

6୳�6�8 中国中冶 ୳୳2429 兆驰股份

6୳୳�୳9 国金证券 3୳୳�36 信维通信

6୳୳426 华鲁恒升 3୳୳773 拉卡拉

6୳��୳୳ 恒立液压 6୳୳498 烽火通信

୳୳2372 伟星新材 ୳୳୳686 东北证券

୳୳2648 卫星化学 ୳୳2�5� 北斗星通

୳୳2୳5୳ 三花智控 ୳୳25�� 中顺洁柔

6୳329୳ 斯达半导 ୳୳22�2 天融信

6୳�689 拓普集团 3୳୳2�2 易华录

୳୳2736 国信证券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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